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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总局确定2018年为“质
量提升行动年”

从1月9日召开的全国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工作会议上获悉，质检总局将

集中力量开展3年质量提升行动，并

确定2018年是“质量提升行动年”，

明确了质量提升行动的基本原则、主

要目标、提升重点与保障措施。

——要坚持4个基本原则：以质

量第一为价值导向，以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根本

目的，以企业为质量提升主体，以改

革创新为根本途径。

——要实现4个主要目标：产

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产业

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区域质量水平整

体跃升，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效能充分

释放。

——要抓好8个方面的重点提

升：增加农产品、食品药品优质供

给，促进消费品提质升级，提升装备

制造竞争力，提升原材料供给水平，

提升建设工程质量水平，推动服务业

提质增效，提升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水平，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

——要落实好4个方面保障措

施：破解质量提升瓶颈，夯实国家质

量基础设施，改革完善质量发展政策

和制度，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2018年全国质检系统要全力
抓好“五个提升”

1月9～10日在京召开的全国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工作会议要求，全国质

检系统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开启质量强国建设新征程。会议

从5个方面对全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强调要全力抓好“五个提升”——

要提升质量发展总体水平。积极牵

头抓总，推进质量共治，当好质量提升的

排头兵、突击队。要狠抓标准引领、质量

管理、质量攻关、质量创新和品牌建设。

要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以对党

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强化风险意识

和底线思维，提升消费品安全、国门安

全和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水平，当好“质

量卫士”“国门卫士”。

要提升质量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

提高建设水平、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参

与国际治理。

要提升质检改革创新水平。着力

推进产品质量监督“放管服”改革、检

验检疫监管制度改革、质量认证制度改

革、质检信息化改革发展。

要提升质检系统党的建设质量水

平。旗帜鲜明加强党对质检工作的全面

领导，扎实有效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检。

质检总局对137家进口食品企
业加严监管

2017年12月26日，质检总局官网发

布消息，决定对137家进口食品企业采取

加严监管措施。这些企业在再次进口相

关产品时，应按要求提供相应检测报告

或合格证明材料。

根据近期检验检疫情况，有137家

企业出现不良记录，达到《进口食品不

良记录管理实施细则》规定的列入《进

口食品化妆品安全风险预警通告》的条

件。其中进口商48家、境外生产企业47

家、境外出口商42家。

为保障进口食品安全，进一步落实

进口食品企业主体责任，质检总局决定

对上述137家企业采取加严监管措施。这

些企业要按照要求及时进行整改，提高

进口食品质量，待满足《细则》规定的

“解除风险预警条件”后，可按规定从

名单中撤除。

五部委联合发文推动建材工
业“绿色认证”

2017年12月29日，质检总局、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认监委、国家标准委5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推动绿色建材产品标准、

认证、标识工作的指导意见》，支持

建材行业转型升级，实现安全、健

康、绿色发展。

按照《指导意见》，国家认监委

将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发布统一的绿色建材产品认证

目录，组织编写并发布统一的绿色建

材产品认证规则，尽快开展绿色建材

产品认证工作。5部委将按照各自职

责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建材生产企业

参与绿色建材认证；将绿色建材认证

和推广应用工作纳入绿色建筑考核指

标体系，推动各地积极采用经绿色建

材产品认证的产品；加强绿色建材认

证的监督检查，推动绿色建材标准、

认证和标识体系有效实施。

“爬爬垫”类产品列入3C认
证目录

从国家认监委获悉，“爬爬垫”

类产品已被列入强制性产品（CCC）

认证范围。相关生产企业应按照玩具

产品相关CCC认证实施规则要求实施

认证，并于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认

证。自2018年12月1日起，上述产品未

获得CCC认证的，不得出厂、销售、

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性活动中使用。

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凡在产品或

产品包装、产品说明书上明确标明属

于“爬爬垫”类产品，或没有明确标

明“爬爬垫”类产品但产品说明中明

示执行相关标准且适用于婴童爬行玩

耍的各种垫类产品，均应符合相关玩

具产品CCC认证实施规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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